
客家委員會推展客家青年返鄉創業啟航補助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1 年 7 月 25 日客會產字第 1010012433 號令訂定發布 

 

一、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落實客庄在地繁榮目標，協助客家 

青年返鄉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創業，提供創業啟動資金，鼓勵 

運用在地資源興辦事業，以發展客家特色產業，並創造多元就業 

機會，有效建立客家特色產業永續發展環境，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人申請本要點補助，須符合下列各款資格：  
 

(一)年滿二十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認同客家、具客語溝通能力 

且在國內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籍青年。 
 

(二)為所創事業之負責人或出資人，且申請時無經營其他事業 

者。 
 

(三)三年內曾參與教育部登記有案之公私立大專校院及其推廣 

部、育成中心，或政府自辦、委辦，或經其他政府機關及本 

會認可之法人、團體，其所開辦之創業輔導相關課程達三十 

小時以上。 
 

(四)開辦事業地點須位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如件)。 
 

三、申請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申請補助： 

(一)經向票據交換所查詢其所使用之票據受拒絕往來處分中，或 

知悉其退票尚未清償註記之張數已達應受拒絕往來處分之 

標準。 
 

(二)經向金融聯合徵信中心查詢或徵授信過程中知悉其有債務 

本金逾期未清償、未依約定分期攤還已超過一個月、應繳利 

息未繳付而延滯期間達三個月以上或有信用卡消費款項逾 

期未繳納，遭發卡銀行強制停卡，且未繳清延滯款項。 
 

(三)曾獲政府機關其他創業貸款，尚未清償者。  

四、補助事業類別:具客家文化或在地特色之農林漁牧業、批發及零 

售業、手工及製造業、休閒農業、服務業或文化創意產業。 

五、補助原則： 



(一)補助名額：每年補助以二十五名為原則。 

(二)補助金額：每人以補助一案為限，最高補助新臺幣五十萬元。 

六、申請程序： 

(一)申請人應檢具下列文件： 

1.申請資格檢核聲明書（如附表一）。 

2.申請表(如附表二)：請詳實依格式填寫相關資料(含照片)。 
 

3.計畫書(如附表三)：應含客家產業的創業項目、期程、願景

及預期成效【須檢附計畫書十份及電子檔一份】。 

4.國民身分證影本。 

5.符合第二點規定之輔導相關課程結業證明文件影本。 
 

(二)申請文件請以掛號郵寄或親送至本會 (地址：110 臺北市信

義區松仁路三號八樓產業經濟處收)，郵寄者以收件截止當日

郵戳為憑。 
 

(三)送件時請備齊申請案相關文件，文件不齊或資料不全經本會 

通知補正者，應於三日內補正，逾期得不予受理。 

 

七、審查程序：由本會完成資格審查後，提交評審小組進行初審及複

審；送達本會之申請資料及附件，不論是否通過評審，均不予

退回。 
 

(一)初審：由本會組成評審小組，依審查考量項目進行書面審查，

並 擇優面試。 
 

(二)複審：初審通過人員應接受本會評審小組之面試。審查結果以書 

面通知申請者並於本會網站公告，獲選人應依評審建議修正計 

畫，經本會核定後實施。 

八、審查考量項目：  

(一)計畫內容之創新性、市場性及可行性 

(二)運用客家文化加值產品或服務之程度 

(三)對帶動地方就業機會之貢獻 



 

項目 
 

期程 

 

收件期間 
 

八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 

 

審查作業（含初、複審）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五日 

 

公布補助人員名單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 

 

受補助人員完成時間 
 

翌年十月三十一日前完成 

 

(四)運用地方資本、技術、人力或原物料等資源之情形 

(五)計畫內容詳實及具體程度(含相關工作細項及內容是否明確、

經費編列是否務實嚴謹、辦理時程是否明確) 

(六)具長期及永續發展願景潛力者 

九、申請及審查期程： 

 

 

 

 

 

 

 

 

 

 

 

 

 

 

十、補助事項範圍： 
 

(一)補助項目：以創業顧問諮詢、產品開發材料、設計、包裝、廣

宣、網站架設、辦公室租賃(以補助六個月且總額度不超過核定

補助 金額之百分之十為限)、公司登記代辦、諮詢及規費等項

目為原 則，必要時得敘明理由編列其他創業準備相關費用。 
 

(二)不予補助項目：辦公家具購置及修繕費、土地與建物取得及行政 

管理費支出（辦公水電、能源、通信、人事等開銷）等基本營 

運之經費。 
 

十一、經費撥付及核銷標準： 
 

(一)補助經費以計畫書核定事項範圍為限且不得變更核定用途，並分 

三期撥付。 
 

1.第一期：受補助人員應於審查核定公告後一個月內，檢送修正之 

計畫書及第一期補助款收據報本會請款，經本會核可後，撥付補 

助經費之百分之二十。 
 

2.第二期：受補助人員執行計畫達計畫書所載進度百分之五十時， 

得提具證明相關資料及第二期補助款收據報本會請款，經本會核 

可後，撥付補助經費之百分之四十。 



3.第三期：受補助人員應檢送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成果報告

書、第三期補助款收據、計畫經費支出明細表及支出原始憑證等

相關證明文件報本會請款核銷，經本會核可後，撥付補助經費之

百分之四十。 
 

(二) 執行後經費不足者，應自行籌措因應，不得申請增加補助數

額；實際結算核銷數少於原核定補助數額者，其差額由本會於撥

付第三期款中扣除，已撥付者應繳還本會。 

(三) 逾期請款且事前未報經本會核備者，得不予受理。  

十二、受補助人員執行計畫有變更之必要時，應先修正補助計畫報本 

會審核同意後，始得變更；其因故未能於事前提報者，至遲應 

於變更執行後一個月內或不可抗力原因消滅後十日內補辦。 
 

十三、於計畫執行期間，本會得不定時派員訪查補助對象辦理情形， 

發現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即通知限期改善；不能改善或屆期未 

改善者，本會得撤銷或廢止一部或全部補助，並追繳已撥付之 

相關補助經費： 
 

(一)妨礙或拒絕本會訪查。 

(二)補助款之運用與補助計畫書不合、浮報經費等之情事。 

(三)未經本會同意擅自變更補助計畫書。  

(四)未於完成期限內取得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 

（五）未依計畫推動業務或進度嚴重落後。 

（六）其他違反法令禁止或本要點規定之情事。  

受補助人員經本會補助完成創業後一年內，應於每季提報經營情 

形（含每月營收、人員僱用、經營項目）；無故停止營業，或變 

更營業內容致與本會補助意旨不合者，本會得廢止補助並追繳全 

部補助款項。 

十四、附則 
 

(一)受補助人員提報之創業計畫及成果報告相關圖文資料，本會得基 

於宣傳、推廣之需要為任何利用。 



(二)受補助人員因執行計畫而辦理記者會、產品發表會及其他廣宣活 

動時，應於活動開始十四日前通知本會，並於文宣適當位置標明 

「客家委員會補助」之字樣。 
 

(三)受補助人員應配合出席本會舉辦之記者會、成果發表會或其他相 

關會議。 

十五、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本會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理。 


